
张某强等人设立虚假期货投资平台诈骗案 

【基本案情】 

2021 年 12 月，张某强、翁某波共同搭建名为“凯雷”的虚假网络投资平

台，谎称可通过平台购买股票、期货、基金等金融产品投资国际市场，承诺百

分之百获利。张某强将自己包装成“指导老师”，吹嘘取得国外金融博士学

位、拥有丰富投资经验，指导投资人操作抢单购买“凯雷”网络投资平台上的

股指、期货等虚假产品；其他团伙成员则冒充投资助理、投资者等多种身份，

在微信群中吹捧张某强的专业能力，发布虚假盈利图片、虚假抢单消息等，诱

使投资人相信“凯雷”平台是正规投资平台且收益有保证。 

张某强吸引到一定数量的投资者后，在微信群上发出特定时间购买某种金

融产品的指令，要求全部操作必须在 15 秒以内完成，否则无法领取“红

利”。被害人按照上述指导“抢单”操作后，投资款实际转入张某强指定的账

户，张某强再以“操作慢了”“操作错误”等理由蒙骗投资者。2021 年 12 月

16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间，张某强等人共实施犯罪 43 起，骗得人民币 73 万余

元。 

【检察机关履职过程】 

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，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应邀介入侦查，针

对犯罪嫌疑人“其行为是非法经营金融业务、不是诈骗”的辩解，建议公安机

关提取犯罪嫌疑人使用的 30 台手机数据，围绕吸收客户资金过程、客户亏损



资金去向等进行调查取证。经公安机关查实，被害人的资金并未用于真实投

资，而是被张某强等人非法占有，涉嫌诈骗罪。2022 年 3 月 25 日，公安机关

以张某强等人涉嫌诈骗罪分批移送起诉。 

2022 年 4 月 25 日，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张某强、

翁某波提起公诉。同年 10 月 10 日，对其余 8 人另案提起公诉。 

【处理结果】 

2022 年 7 月 21 日，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

某强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；判处被告人翁某波有期徒刑十

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；2022 年 11 月 11 日，其余 8 名被告人均被判

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。一审宣判后，被告人张某强、翁某波上诉，2022

年 9 月 27 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
